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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1 《银行：银行业 9 月金融数据点评：中长贷增

长乏力，需求待提振》 2021-10-15 

2 《银行：银行业 2021 年 10 月月报：基本面向

好，四季度行情可期》 2021-10-14 

3 《银行：银行业 8 月金融数据点评：信贷需求

不足，票据冲量稳规模》 2021-09-15  

重点股票  
2020A 2021E 2022E 

评级  
EPS PE EPS PE EPS PE 

 

招商银行 3.86 13.58 4.57 11.47 5.13 10.21 推荐 

宁波银行 2.50 14.72 3.03 12.15 3.62 10.17 推荐 

兴业银行 3.21 5.97 3.67 5.22 4.17 4.59 推荐 

邮储银行 0.74 7.15 0.79 6.70 0.89 5.94 谨慎推荐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投资要点： 

 近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并公布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附加监管规定》借鉴了国际金

融监管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有助于健全我

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补齐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度短板，维护金

融体系稳定。《附加监管规定》主要内容：一是明确附加监管指标

要求，包括附加资本、附加杠杆率等。二是明确恢复与处置计划要

求。三是明确审慎监管要求。央行、银保监会基于 2020 年数据，

评估认定了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包括 6 家国有商业银行、9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4 家城市商业银行。 

 监管力度缓和，保障银行信贷供给能力。由于暂无银行选入第五组，

附加资本要求与现行监管标准相当，本次《附加监管规定》未对银行

当前的资本管理产生额外压力。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作为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虽然本次被选为第四组（附加资本要求为 1%），

仍需执行 1.5%附加资本要求。 

 入选银行基本满足附加资本要求，大行盈余空间更大。依据 2021 年二

季度数据，仅广发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低于监管规定，其他

银行均保持在 50BP 以上的盈余空间，无需立即补充资本。盈余空间

最充足的是第四组 4 家国有大行，均保持在 1.5pct.以上，而低组别银

行的资本盈余空间相对较小。杠杆率方面，各家银行的盈余空间相对

均衡，总体保持在 1.5pct.盈余空间以上。  

 投资建议：本次发布《附加监管规定》及银行名单，对系统重要性银

行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推动相应银行提高损失吸收能力，

同时要求银行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和外源资本补充实力。

规定正式落地，总体呈现呵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营的态度，对银行资本

压力可控，不影响当期资本管理和信贷供给。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

确定，有助于相关银行明确资本管理目标，完善未来经营计划。建议

关注资本充足，经营稳健，轻型化转型的大行和优质地方行：招商银

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政策超预期调整；净息差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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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10 月 15 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附加

监管规定》早前于今年 4 月公开征求意见，借鉴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

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有助于健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补齐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制

度短板，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附加监管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附加监管指标要求，包括附加资本、附加杠杆率等。系统重要性银行分为

五组，第一组到第五组的银行分别适用 0.25%、0.5%、0.75%、1%和 1.5%的附加资本要

求，附加杠杆率要求为附加资本要求的 50%，由一级资本满足。 

二是明确恢复与处置计划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要制定集团层面的恢复计划和处置

计划建议，并按规定提交人民银行牵头的危机管理小组进行审查。 

三是明确审慎监管要求，包括信息报送与披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公司治

理要求等。 

表 1：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监管指标要求 

组别  附加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附加杠杆率要求  杠杆率监管要求  

第一组 0.25% 7.75% 0.125% 4.125% 

第二组 0.50% 8.00% 0.25% 4.25% 

第三组 0.75% 8.25% 0.375% 4.375% 

第四组 1.00% 8.50% 0.50% 4.50% 

第五组 1.50% 9.00% 0.75% 4.75% 

资料来源：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财信证券 

2 评估认定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同天，央行、银保监会基于 2020 年数据，评估认定了 19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包括 6 家国有商业银行、9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4 家城市商业银行，根据规定须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前满足附加资本要求。 

按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组：第一组 8 家，包括平安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第二组 4 家，包括

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第三组 3 家，包括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四组 4 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第五组暂无银行进入。 

本次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一是暂无银行入选第五组，监管层面为后续银行

规模扩张和监管留有空间，同时缓释附加资本要求给银行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呵护金

融体系平稳运行，预计短期内不会进行银行组别上升；二是无政策性银行和农商行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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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市场预估有所出入；三是上市股份行中，浙商银行未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未上市的股份行广发银行入选第一组别。 

表 2：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达成情况 

  

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监管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 2021H1）  

资本盈余

空间  

杠杆率  

监管要求  

杠杆率

（ 2021H1）  

杠杆率  

盈余空间  

第一组  

（0.25%） 

平安银行 7.75 8.49 0.74 4.13 6.4 2.28 

光大银行 7.75 8.79 1.04 4.13 6.85 2.73 

华夏银行 7.75 8.62 0.87 4.13 7.05 2.93 

广发银行 7.75 7.74 -0.01 4.13 5.81 1.69 

宁波银行 7.75 9.38 1.63 4.13 5.96 1.84 

上海银行 7.75 8.98 1.23 4.13 6.53 2.41 

江苏银行 7.75 8.48 0.73 4.13 6.29 2.17 

北京银行 7.75 9.23 1.48 4.13 6.38 2.26 

第二组  

（0.50%） 

浦发银行 8 9.42 1.42 4.25 6.93 2.68 

中信银行 8 8.63 0.63 4.25 6.69 2.44 

民生银行 8 8.52 0.52 4.25 7.5 3.25 

邮储银行 8 9.74 1.74 4.25 5.9 1.65 

第三组  

（0.75%） 

交通银行 8.25 10.59 2.34 4.38 7.48 3.11 

招商银行 8.25 11.89 3.64 4.38 7.15 2.78 

兴业银行 8.25 9.2 0.95 4.38 6.63 2.26 

第四组  

（ 1%）  

工商银行 9 12.9 3.9 4.75 8.05 3.3 

中国银行 9 10.8 1.8 4.75 7.39 2.64 

建设银行 9 13.23 4.23 4.75 7.79 3.04 

农业银行 8.5 10.85 2.35 4.5 7.35 2.85 

第五组  
无  

      （1.50%） 

资料来源：央行官网，同花顺 IFind，财信证券（*工行、中行、建行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适用附加资本要求

1.5%。）  

监管力度缓和，保障银行信贷供给能力。由于暂无银行选入第五组，附加资本要求

与现行监管标准相当，本次《附加监管规定》未对银行当前的资本管理产生额外压力，

保证了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根据规定，若银行同时被认定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全

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不叠加，采用二者孰高原则确定。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虽然本次被选为第四组（附加资本要求为 1%），

仍需执行 1.5%附加资本要求，不影响三家大行资本管理。 

入选银行基本满足附加资本要求，大行盈余空间更大。依据 2021 年二季度数据，仅

广发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低于监管规定，其他银行均保持在 50BP 以上的盈余空

间，无需立即补充资本。盈余空间最充足的是第四组 4 家国有大行，均保持在 1.5pct.以

上，而低组别银行的资本盈余空间相对较小，除广发外，民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盈余空

间最小，为 52BP。杠杆率方面，各家银行的盈余空间相对均衡，总体保持在 1.5pct.盈余

空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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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大，业务复杂性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

提供关键服务，其稳健经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本次发布《附加监管规定》及

银行名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推动相应银行提高损失吸

收能力，同时要求银行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和外源资本补充实力。规定正

式落地，总体呈现呵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营的态度，对银行资本压力可控，不影响当期资

本管理和信贷供给。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确定，有助于相关银行明确资本管理目标，

完善未来经营计划。建议关注资本充足，经营稳健，轻型化转型的大行和优质地方行：

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 

4 风险提示 

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政策超预期调整；净息差下行。 

 

 

  



 

此报告仅供内部客户参考                              -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行业研究报告 

 

投资评级系统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所评股票/行业涨跌幅相对于同期市场指数的涨跌幅度为基准。 

类别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 

 推荐  投资收益率超越沪深 300 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投资收益率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 5%－15% 

 中性  投资收益率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10%－5% 

 回避  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领先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超越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同步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变动幅度为-5%－5% 

 落后大市  行业指数涨跌幅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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